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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江津区殡葬收费

管理办法的通知
江津府办发〔2013〕26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重庆市殡葬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办发〔2012〕149号）和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渝价〔2013〕157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重庆市江津区殡葬收费管理办法》。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9月24日 

重庆市江津区殡葬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殡葬收费行为，维护消费者与殡葬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促进殡葬行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重庆市殡葬管理条例》和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殡仪馆、公墓、殡仪服务站等殡葬服务机构提供殡葬服务和丧葬用品收费的行为。

第三条  殡葬服务应坚持公益优先、优质优价服务。殡葬收费应遵循公开、公正、诚实信用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的原则，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提供合格的服务和商品。

第四条  区价格主管部门是殡葬收费的主管部门，区民政部门配合区价格主管部门做好殡葬收费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殡葬收费管理实行“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

贯彻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民政部门制定的殡葬收费管理政策和严格执行全市统一的遗体火化费、接运费、骨灰寄存费三项基本服务收费标准。

区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区民政部门按照殡葬收费管理政策，负责本区殡葬收费管理工作。

第六条  殡葬收费项目包括殡葬服务项目和丧葬用品项目。

殡葬服务项目分为基本服务项目和非基本服务项目。基本服务项目包括遗体接运、遗体殡殓、遗体殡仪、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公益性公墓（含经营性公墓中的公益性墓位）的骨灰（遗体）安葬等项目。

非基本服务项目是指除基本服务项目以外的服务项目。

丧葬用品是指殡葬服务机构提供的骨灰盒、寿衣、花圈、纸棺、普通墓用石材等殡葬活动所需的主要用品。

第七条  殡葬收费项目要简化归并，明确服务内容，规范服务行为。新增加的服务项目由殡葬服务机构向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区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区价格主管部门按殡葬收费审批管理权限报批。本办法施行后，原执行的殡葬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应当重新报批后方可执行。

第八条  殡葬服务设施、服务项目应做到低、中、高档兼备，其中，低档占20%、中档占60%、高档占20%，以满足群众不同层次的丧葬需求。在同一个区域或同一个殡葬服务机构内，没有低档服务项目的，不得直接申报中高档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

第九条  基本服务项目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非基本服务项目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主要丧葬用品价格实行购销差率管理。

第十条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服务项目收费，按其社会平均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来确定，成本利润率控制在10%以内。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非基本服务，收费标准由殡葬服务机构按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制定。主要丧葬用品价格按不超过50%的进销差率确定。

公益性公墓的定价，要按照非营利并兼顾居民承受能力，且成本利润率控制在10%以内定价，原则上壁墓、树（花、草坪）葬、格位价格控制在5000元以内，地墓墓位价格控制在1.5万元以内。

守灵治丧厅租用费的定价，应根据当地群众的的习俗和接受度以天或次为计费单位，以次为计费单位的，要明确1次是3天72小时以内。

第十一条  殡葬收费必须实行明码标价制度，自觉接受用户和社会监督。殡葬服务机构应当在收费场所醒目处公布服务程序、服务规范、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并向用户提供收费结算清单和规范的服务委托书。

所有殡葬服务项目和丧葬用品的名称、价格、租用期限，应当在服务委托书及清单中明确标示，供用户自主选择，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服务委托书，并据此向用户收取费用和提供收费结算清单以及规定票据。

第十二条  殡葬服务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不得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强制推行服务项目和丧葬用品，不得捆绑消费。

殡葬服务机构应保持基本殡葬服务环节的完整性，严格按照规定的服务内容提供相应的服务，不得将同一项基本殡葬服务内容拆分为不同环节的服务项目进行收费。严禁以特殊服务之名，变相分解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三条  凡不属于出让地性质的经营性公墓，必须划出20%的墓位（格位），作为公益性墓位（格位），以解决低收入消费群体合理需求。

第十四条  区价格主管部门、区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殡葬收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督促殡葬服务机构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自觉执行国家制定的殡葬收费政策。对违反国家殡葬收费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行为，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及殡葬管理的相关规定严肃查处。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价格主管部门、区民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重庆市江津区殡葬服务机构基本服务收费项目

附件

重庆市江津区殡葬服务机构基本服务收费项目

	收费项目
	定价形式
	计价单位
	备注

	一、遗体接运费
	
	
	

	（一）普通殡仪车接运
	政府定价
	具/公里
	含空驶费用。跨地区、跨国境运送遗体另按相关规定办理。

	（二）收殓抬运
	政府定价
	具/100米
	含收殓，抬运，上、下车，尸袋。不足100米按100米计。

	二、遗体殡殓费
	
	
	

	（一）遗体消毒、整理
	政府定价
	具
	含下车、消毒、整理、消毒材料。

	（二）冷藏柜停放
	政府定价
	具/小时
	含遗体进、出柜。

	（三）穿、脱衣物
	政府指导价
	具
	含3套以内衣物的脱、穿。

	（四）普通整容
	
	
	

	1．一般化妆
	政府指导价
	具
	含面部清洁、化妆，材料。

	2．一般整容
	政府指导价
	具
	含面部清洁、理发、修面、画眉、化妆，材料。

	三、遗体殡仪费
	
	
	

	（一）休息室租用
	政府定价
	次
	每次以2小时计。配备服务员、空调、饮用水、桌凳等。

	（二）守灵治丧厅租用
	政府定价
	天
	不足12小时减半收费。含场地基本布置（包括空调、冷藏棺、音响、厅内横幅、两个花圈、桌凳），茶水供应，挂遗像，遗体抬运等。

	（三）遗体告别厅租用
	政府定价
	次
	每次以2小时计。含场地基本布置（包括空调、音响、棺罩、厅内横幅、两个花圈），遗体抬运等。

	四、遗体火化费
	
	
	

	（一）普通火化炉
	政府定价
	具
	含遗体火化，骨灰清理、装盒，遗体火化证。

	（二）台式拣灰炉
	政府指导价。
	具
	同上

	五、骨灰寄存费
	
	
	适用于殡仪馆。

	（一）长期寄存
	政府定价
	盒/年
	含骨灰盒的安放、保管，骨灰安放证。

	（二）短期寄存
	政府定价
	盒/周
	以7天为一个计价单位。

	六、公益性公墓
	
	
	

	（一）墓位（格位）费
	
	
	

	1．壁墓
	政府定价
	位
	含骨灰盒安葬、碑材及安装等费用。一次性收取。

	2．树（花、草坪）葬
	政府定价
	位
	含植物及骨灰（遗体）安葬等费用。若有碑牌标志的，亦含标志材料。一次性收取。

	3．地墓
	政府定价
	位
	含墓位的土建工程（包括墓材、墓碑等）、配套设施、植物及骨灰（遗体）安葬等费用。一次性收取。

	4．格位
	政府定价
	位
	适用于塔陵、福座。含骨灰盒安葬、碑材及安装等费用。一次性收取。

	（二）管理费
	
	
	

	1．墓位管理费
	政府定价
	位/年
	含骨灰（遗体）安全管理，墓体、墓碑等设施和植物的管护保养。一次性收取，最长不超过20年。

	2．格位管理费
	政府定价
	位/年
	含骨灰安全管理，格位、墓碑等设施和环境的管护保养。一次性收取，最长不超过20年。

	七、经营性公墓
	
	
	

	（一）公益性墓位（格位）费
	
	
	参照公益性公墓相关项目执行。

	（二）管理费
	
	
	

	1．墓位管理费
	政府指导价
	位/年
	含骨灰（遗体）安全管理，墓体、墓碑等设施和植物的管护保养。一次性收取，最长不超过20年。

	2．格位管理费
	政府指导价
	位/年
	含骨灰安全管理，格位、墓碑等设施和环境的管护保养。一次性收取，最长不超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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